
中共锦州高新区（松山新区）工委关于

2021 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中共锦州市委：

2021 年，锦州高新区（松山新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和《辽宁省贯

彻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实施方案(2021-2025 年)》落地见效，

按照市委、市政府法治工作的安排与部署，结合我区开展法

治政府建设工作实际，现将锦州高新区（松山新区）2021 年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汇报如下：

一、2021 年锦州高新区（松山新区）落实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基本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

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明确党

政主要负责人是推进法治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是法治建设重

要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在区党工委统一领导下，管

委会科学谋划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认真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

落实督察工作规定》，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重大事项请示

报告制度。明确了监督检查及考核问责办法，把各项工作纳

入法治化轨道，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http://www.baidu.com/link?url=kXFVYyYxnsj8aNtUBcVt5v3BksGjRDihSJSit9KSKgHee-TgWSa5F59J0s1VAZIGIKUbaQkp8AiDZGl7p_xQVa2r9JvLXd-qkXCJQSLraIm
http://www.baidu.com/link?url=kXFVYyYxnsj8aNtUBcVt5v3BksGjRDihSJSit9KSKgHee-TgWSa5F59J0s1VAZIGIKUbaQkp8AiDZGl7p_xQVa2r9JvLXd-qkXCJQSLraIm


（二）深入推进规范管理制度

1、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区范围内对地

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开展专项清理，不断

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加快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在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中，我区认真对每一件

拟制定为规范性文件的草案开展合法性审查，且在涉及《民

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内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检查清理

工作中，未发现与《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不符

的地方性法规、政法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

（三）全面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2021 年以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工作内容，我区政

法委与各政法单位共同开展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执

法司法专项督查活动及超法定期限案件专项治理活动。各政

法单位坚持对标对表自查任务表，逐一开展自查，主动发现

问题、补充漏项，坚决、彻底开展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将此项工作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力求实效。

经本次专项活动排查，无涉民企业和经营者久押不决、

久审不决案件，无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类案件，无认定为错案、

瑕疵案，无错拘错捕、违法查封扣押等问题。没有发现涉企

刑事案件该立不立、不该立乱立等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

依法维护了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合法权益。



(四)2021 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

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锦州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

组织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辽宁省<贯彻《党政主要负责人履

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实施细则>，要求区

直各部门、各街道、果树农场认真贯彻落实。

（五）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对重大行政处罚进行法制

审核。在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的维护工作中，做到

系统及时更新，前往市局学习行政执法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

的全新操作方式，及时联系各执法部门新系统的操作流程并

协助进行执法人员信息维护。截至今日，共参与审理行政复

议案件 14 件。

二、2021 年锦州高新区（松山新区）落实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主要特点

（一）维护稳定，积极化解矛盾纠纷

为更好地完成辽宁省政府民生实事工作，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根据相关要求，提高政治站位，迅速开

展建立健全“居民评理说事点”专项行动，为营造全区的整

体安全稳定创造良好环境，在辖区内 12 个行政社区建设 12

个“村民评理说事点”，建成率达到 100%。具体工作内容如

下：



1、说事点由街道班子成员牵头，组织社区调解员、网

格员、派出所人员等相关工作人员对所辖社区、村、分管领

域、人群开展“问题”和“矛盾”的双重梳理和摸排，做到

心中有数、目标清晰，切实为社会大局稳定“保驾护航”。

2、以网格为单位全面开展宣传工作：为辖区居民发放

便民服务卡 2000 余张，2021 年度我区“居民评理说事点”

共调解矛盾 526 件，书面调解 189 件，口头调解 337 件，全

面营造稳定良好的社会氛围。

3、为切实加强“村（居）民评理说事点”规范化建设，

有效发挥“村（居）民评理说事点”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

宣传教育、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等方面的职能作用，按照省司

法厅统一部署，区政法委于 2021 年 10 月开展全区“村（居）

民评理说事点”考评工作。各“说事点”均达到了“七个一”

标准，在日常工作中，积极排查纠纷，有效化解矛盾。

4、召开工作部署会。辖区内 12 个行政社区“居民评理

说事点”标识牌及工作流程图已悬挂上墙，便民说事服务卡

及记录本已经发放到位，“居民评理说事点”已正式运行，

为居民提供评理说事场所，化解居民之间的大小矛盾，切实

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5、组织培训，提高调解人员素质。9 月 7 日，政法委召

开人民调解工作培训会，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了法律培训，

主要围绕人民调解工作及调解案件卷宗的编写及装订展开。



“居民评理说事点”的建设有力推进了基层矛盾排查及

调处，结合网格化工作，增大了矛盾纠纷排查面积，增加了

矛盾排查范围，为基层矛盾调解提供了新方式，充分发挥了

矛盾纠纷调处点、社情民意汇聚点、公共法律服务点、干群

关系联系点、文明风尚传播点五个方面的作用。

（二）广泛宣传，全面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区党工委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深入到村、社区进行《宪法》

《民法典》宣传。采用丰富普法长廊内容、悬挂宣传标语、

宣传牌匾及标识、召开普法讲座等多种方式，加大了对《宪

法》《民法典》的宣传力度。

在宪法宣传周活动中，区政法委制定了宪法宣传周活动

方案，将方案印发给各政法单位及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在宪

法宣传周全面开展宪法宣传工作。

12 月 4 日，在全市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主题的“宪法宣传周”

活动开展之际，区政法委及各政法单位、各行政机关在职公

职人员分别举行了宪法宣誓活动，通过宪法宣誓活动，增强

了全体党员及干警对宪法的信仰和敬畏，自觉地恪守宪法原

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意识，进一步提升职业使

命感、责任感和荣誉感。

松山公安分局为使辖区内广大师生走近宪法、熟知宪法、

运用宪法，下属四个派出所分别开展了宪法进校园活动，以



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同学们讲述《宪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法律知识。同时针对学校法治工作需要关注的

热点问题进行宣讲，引导学生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通过真实案例分享与学校任教老师的理论讲解相辅相成，在

警校联合、依例普法的创新模式下，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

此外，我区在 2021 年度普法宣传工作中，针对《宪法》、

《民法典》、国家安全日等活动主题，通过短信形式进行宣

传共计发送 3 万余条，使得宣传大范围覆盖。

（三）民主法治示范，展现法治政府，引领法治社会

我区现有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 个，为凌南街

道商大里社区。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

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要求，依据标准对“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进行自查。经过自查，该社区不存在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村霸”或涉黑涉恶涉邪教等问题。凌

南街道商大里社区通过 2021 年度司法部、民政部复核，保

留“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

三、2021 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法治政府创建活动中各项任务指标进展参差不齐

通过 2021 年的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活动的申报发现，我

区各项指标进展不均衡，有些工作推进较为缓慢。各单位对

法治政府的认识程度不同，导致了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有所



差别。

（二）依法行政队伍建设需要加强

目前我区各单位执法人员有限，环保局等执法职能已上

划，仅保留了应急局、住建局、市场局等行政执法职能，各

部门司法专业人员少，导致执法队伍人员专业性不强。

（三）法治政府建设宣传效果不够理想

在法治政府的创建活动中发现，对法治政府的宣传方式

过于传统，不够深入，宣传效果不够理想。

四、2022 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2022 年，锦州高新区（松山新区）将继续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主体责任，继续履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

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加强法治政府主体责任。

二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围绕“法治良好”开展营商

环境建设，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任务进行细化，确保通过

具体的工作举措，全面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三是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提高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宣传力

度。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加大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宣传力度，通

过新媒体等多种宣传方式对法治政府及依法治国理念进行

宣传，提高各单位对法治政府的重视程度。

四是提高行政执法人员能力，依法严格执法。我区将按

照上级部门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要求，按期按要求组织开展行



政执法证考试工作，严格筛选考试人员资格，提升行政执法

人员能力。

中共锦州高新区（松山新区）工作委员会

2022 年 3 月 4 日


